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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 港 工 會 聯 合 會 社 會 事 務 委 員 會  

就 《 香 港 社 會 福 利 的 長 遠 規 劃 諮 詢 文 件 》 回 應  

交 立 法 會 福 利 事 務 委 員 會 2010 年 6 月 5 日 特 別 會 議  

 

有 關 諮 詢 過 程 及 文 件 內 容  

 

1, 當 局 共 舉 行 了 四 次 諮 詢 會 ， 讓 業 界 發 表 意 見 ， 但 似 乎 外 間 知 道 有

關 安 排 的 人 士 不 多 ， 未 能 帶 起 社 會 廣 泛 討 論 。 社 會 福 利 的 長 遠 規

劃 ， 關 乎 每 個 香 港 市 民 的 福 祉 ， 影 響 每 個 世 代 的 生 活 ， 當 局 應 該

建 立 一 個 更 能 作 廣 泛 諮 詢 的 平 台 ， 令 業 界 、 服 務 使 用 者 及 每 個 香

港 市 民 可 以 有 渠 道 表 達 意 見 。  

 

2, 諮 詢 文 件 框 架 太 寬 ， 缺 乏 具 體 、 實 際 的 建 議 ， 令 討 論 難 以 聚 焦 。

業 界 分 別 代 表 不 同 團 體 發 聲 ， 各 自 表 述 對 福 利 發 展 的 意 見 ， 但 政

府 未 能 令 各 持 份 者 針 對 性 地 就 單 一 政 策 或 議 題 作 深 入 研 究 ； 最

後 ， 政 府 可 能 在 諮 詢 過 後 收 集 到 大 量 不 同 而 零 碎 的 意 見 。 由 於 文

件 內 沒 有 清 晰 說 明 發 展 目 標 及 發 展 藍 圖 ， 對 於 如 何 結 合 、 平 衡 及

回 應 不 同 需 要 ， 哪 些 意 見 會 被 接 納 及 考 慮 ， 似 乎 沒 有 準 則 ， 本 會

擔 心 非 主 流 的 少 數 意 見 會 容 易 被 政 府 忽 略 。  

 

3, 諮 詢 文 件 第 二 章 有 關 香 港 環 境 剖 析 部 份 ，以 現 有 的 政 府 統 計 處 數

字 說 明 人 口 變 化 及 社 會 轉 變 ，但 沒 有 就 日 後 將 會 出 現 的 情 況 作 推

算 ， 以 及 作 出 一 些 簡 單 的 推 理 及 假 設 ， 令 文 件 缺 乏 前 瞻 性 。  

 

有 關 香 港 社 會 福 利 的 長 遠 規 劃 意 見  

 

1, 創 造 就 業  回 應 在 職 貧 窮  

近 年 ， 由 於 勞 動 市 場 全 球 化 ， 導 致 本 港 大 量 職 位 流 失 ， 在 供 過 於

求 的 情 況 下 ， 僱 員 薪 金 不 斷 下 調 。 引 用 政 府 統 計 處 的 數 據 ， 工 聯

會 發 現 自 回 歸 後，低 收 入 基 層 家 庭 面 對 的 艱 困 越 來 越 大，1997 年

至 2008 年 間 ， 月 入 $5,000 或 以 下 的 就 業 人 士 (不 包 括 外 傭 )由 約

18 萬 增 至 27 萬 ， 升 幅 接 近 五 成 。 當 中 全 港 最 低 收 入 10%僱 員 的

收 入 中 位 數 ， 由 1997 年 的 $4,500 跌 至 2008 年 的 $3,600， 跌 幅 達

兩 成 ， 本 港 貧 窮 勞 工 人 數 不 但 增 加 ， 而 且 收 入 更 大 不 如 前 。 在 職

貧 窮 現 象 不 容 忽 視 ， 因 家 庭 主 體 入 息 有 限 ， 老 人 貧 窮 、 跨 代 貧 窮

問 題 逐 步 浮 現 ， 估 計 本 港 現 時 貧 窮 家 庭 數 目 超 過 五 十 萬 。 要 讓 基

層 僱 員 脫 貧 ， 協 助 他 們 就 業 是 主 要 關 鍵 。 在 勞 工 政 策 方 面 ， 工 聯

會 一 直 爭 取 最 低 工 資 立 法 ， 確 保 工 人 在 工 作 上 有 較 合 理 待 遇 ， 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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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贍 養 家 人 的 能 力 。 另 外 ， 由 於 本 港 經 濟 對 外 開 放 ， 職 位 不 斷 流

失 ， 對 於 面 對 結 構 性 失 業 的 僱 員 ， 政 府 除 現 有 職 業 培 訓 、 深 化 就

業 及 展 翅 計 劃 等 等 外 ， 尚 需 切 切 實 實 改 善 就 業 環 境 ， 創 造 、 推 動

多 元 經 濟 ， 以 增 加 就 業 機 會 ， 解 決 在 職 貧 窮 。 為 此 ， 本 會 特 意 帶

頭 成 立 「 促 進 就 業 委 員 會 」， 要 求 政 府 施 政 以 就 業 為 先 ， 並 鼓 勵

多 元 就 業 。  

 

本 會 亦 建 議 政 府 加 強 各 部 門 間 協 調 ， 共 同 制 定 合 適 政 策 ， 創 造 就

業 友 善 的 環 境 。 以 現 時 市 區 發 展 為 例 ， 有 關 當 局 因 改 變 某 地 區 的

土 地 用 途 ， 導 致 原 來 工 作 職 位 流 失 ， 造 成 失 業 。 要 發 展 經 濟 又 減

輕 帶 來 的 影 響 ， 當 局 應 完 善 市 區 規 劃 ， 多 角 度 思 考 ， 令 本 土 經 濟

有 發 展 機 會 ， 為 基 層 市 民 創 造 其 他 工 作 機 會 ， 令 他 們 可 繼 續 自 力

更 生。社 會 福 利 是 整 體 發 展 的 重 要 一 環，與 房 屋 政 策、就 業 環 境 、

土 地 規 劃 、 社 區 發 展 等 範 疇 環 環 緊 扣 ， 跨 部 門 、 跨 政 策 的 配 合 更

能 切 合 回 應 各 方 訴 求 、 配 合 市 民 所 需 。 最 終 令 每 個 市 民 均 能 透 過

就 業 逐 步 改 善 生 活 。  

 

2, 推 行 「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計 劃 」  

政 府 統 計 處 的 數 據 顯 示 ， 截 至 2009 年 年 底 ， 65 歲 以 上 的 人 口 佔

總 人 口 約 13%，但 預 計 到 2036 年 會 攀 升 至 26.4%。換 句 話 說，現

在 一 名 65 歲 或 以 上 的 長 者 約 由 6 名 就 業 成 人 供 養 ， 但 到 了 2036

年 ， 大 約 兩 至 三 名 就 業 成 人 就 要 供 養 一 名 65 歲 或 以 上 的 長 者 。

同 時 ， 正 如 諮 詢 文 件 第 二 章 指 出 ， 現 時 很 多 長 者 未 能 有 足 夠 的 最

低 收 入 ， 須 生 活 於 貧 窮 之 中 ， 目 前 超 過 半 數 的 綜 援 個 案 為 高 齡 個

案 ， 為 長 者 提 供 的 直 接 服 務 佔 福 利 開 支 的 第 二 大 支 出 範 疇 。 倘 若

老 人 貧 窮 問 題 遲 遲 未 得 以 舒 緩 ， 問 題 持 續 惡 化 ， 恐 怕 將 來 面 對 的

社 會 問 題 將 難 以 解 決 。  

 

在 現 時 撫 養 率 仍 處 於 較 低 水 平 時 ， 本 會 建 議 政 府 應 盡 早 推 行「 全

民 退 休 保 障 計 劃 」 ， 增 加 可 滾 存 的 盈 餘 ； 假 若 到 了 老 年 人 口 比 率

擴 大 才 開 始 實 施 計 劃 ， 供 款 可 能 不 能 滿 足 支 付 退 休 金 的 需 要 。 面

對 人 口 不 斷 老 化 及 老 人 貧 窮 問 題 持 續 ， 政 府 應 未 雨 綢 繆 ， 調 配 社

會 資 源 ， 盡 快 推 行 一 套 可 以 惠 及 全 港 市 民 的 「 全 民 退 休 保 障 計

劃 」， 以 達 到 「 老 有 所 養 」 的 目 標 。  

 

3, 引 入 「 貧 困 長 者 生 活 津 貼 」 制 度  

政 府 一 直 認 為 貧 困 長 者 可 申 請 綜 援 ， 但 現 實 上 有 不 少 長 者 因 種 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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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由 而 拒 絕 申 請 1；同 時，有 部 分 長 者 因 經 過 數 十 年 工 作，或 多 或

少 會 有 點 積 蓄 （ 大 部 份 視 之 為 棺 材 本 ）， 因 而 不 符 合 申 請 綜 援 資

格 。 然 而 ， 他 們 的 生 活 卻 非 常 困 苦 。 有 學 者 估 計 這 類 長 者 約 有 八

至 十 萬 人 ， 情 況 亦 可 能 在 未 來 數 十 年 因 老 年 人 口 不 斷 增 加 而 惡

化，政 府 必 須 認 真 處 理 老 年 貧 窮 問 題。引 入「 貧 困 長 者 生 活 津 貼 」

制 度 ， 可 針 對 不 合 資 格 或 沒 有 申 請 綜 援 的 貧 困 長 者 ， 為 他 們 提 供

綜 援 以 外 的 生 活 津 貼 ， 脫 離 貧 窮 。  

 

4, 加 強 福 利 可 攜 性  

根 據 現 時 政 策 ， 長 者 若 離 港 超 過 二 百 四 十 日 ， 即 喪 失 領 取 高 齡 津

貼 （ 俗 稱 ： 生 果 金 ） 的 資 格 。 這 安 排 明 顯 剝 奪 長 者 選 擇 到 內 地 居

住 及 自 由 進 出 兩 地 的 權 利 ， 又 大 大 削 弱 生 果 金 敬 老 的 意 義 。 工 聯

會 要 求 政 府 加 強 福 利 可 攜 性 ， 盡 快 取 消 生 果 金 離 境 限 制 ， 令 長 者

選 擇 到 內 地 退 休 或 與 家 人 同 住 時 ， 不 會 被 削 減 本 身 享 有 的 福 利 。  

 

就 長 遠 發 展 而 言 ， 香 港 政 府 可 考 慮 逐 步 加 強 各 項 福 利 的 可 攜 性 ，

最 終 達 致 福 利 全 面 可 攜 ， 並 與 內 地 政 府 簽 訂 合 作 協 議 ， 讓 在 內 地

退 休 的 港 人 亦 可 以 享 受 到 福 利 保 障 。 這 安 排 令 福 利 的 提 供 不 再 受

地 域 限 制 ， 讓 長 者 可 選 擇 遷 往 內 地 享 受 較 高 質 素 的 退 休 生 活 。  

  

5, 改 善 稅 制  增 加 資 源  

香 港 一 直 沿 用 簡 單 低 稅 制 政 策 ， 令 來 自 稅 收 的 資 源 有 限 。 在 香 港

的 稅 制 中 ， 薪 俸 稅 是 按 累 進 稅 率 計 算 ， 在 福 利 政 策 協 調 下 ， 達 致

財 富 再 分 配 的 果 效 。 然 而 ， 本 港 的 利 得 稅 是 以 劃 一 稅 率 計 算 ， 無

論 企 業 有 多 大 盈 利 ， 亦 無 需 繳 付 較 大 比 率 的 稅 款 。 為 了 實 現 稅 制

垂 直 公 平 的 原 則 、 能 者 應 該 多 付 ， 政 府 應 實 行 利 得 稅 累 進 稅 制 。

中 國 內 地 多 年 來 的 利 得 稅 率 維 持 在 33%， 而 鄰 近 地 區 如 新 加 坡 、

台 灣 、 南 韓 及 日 本 ， 當 地 的 利 得 稅 分 別 為 20%、 25%、 27.4%及

40.69%， 比 香 港 的 16.5%為 高 。 由 此 可 見 ， 在 香 港 經 營 公 司 繳 交

的 稅 率 是 有 改 為 累 進 稅 制 的 競 爭 空 間 。 故 此 ， 本 會 建 議 政 府 應 從

增 加 資 源 方 面 著 手 ， 回 應 日 後 社 會 福 利 的 龐 大 開 支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按香港目前的綜援制度，六十歲或以上與子女同住的長者，因經濟困難希望申領長者綜援，必須通過整個家庭的入

息和資產狀況審查，包括須證明同住子女有否供養那位長者。子女可選擇簽署「確定不供養父母的證明書」（俗稱衰仔

紙），表明無力或無意供養自己的父母。在傳統觀念下，不供養自己父母就等同「不孝」，因此不少子女因背負沉重的

道德包袱而拒絕簽署該證明書，結果令真正有經濟需要的長者不能申領綜援。同時，有長者不願加諸「衰仔」的惡名於

子女身上，拒絕申請，硬著頭皮繼續生活於經濟困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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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, 加 強 政 府 承 擔  

在 簡 單 低 稅 制 政 策 下 ，「 用 者 自 付 」 原 則 無 疑 是 其 中 一 個 開 源 方

案 ， 讓 服 務 使 用 者 自 行 支 付 服 務 成 本 ， 而 無 須 由 政 府 一 力 承 擔 。

但 在 社 會 福 利 的 層 面 上 ， 由 於 服 務 使 用 者 通 常 都 面 對 嚴 峻 的 生 活

難 題，「 用 者 自 付 」只 會 增 加 他 們 的 壓 力。提 供 合 理 的 社 會 保 障 ，

令 市 民 過 有 尊 嚴 的 生 活 ， 是 政 府 必 然 的 責 任 ， 亦 是 每 個 市 民 應 享

有 的 權 利 。 如 果 一 直 堅 守 「 用 者 自 付 」 原 則 ， 恐 怕 會 大 大 削 弱 社

會 福 利 的 財 富 再 分 配 功 能 ， 及 政 府 在 福 利 方 面 的 承 擔 。  

 

7,  確 保 政 策 一 致 性  

政 府 在 福 利 範 疇 方 面 強 調 以 家 庭 為 本，一 方 面 宣 揚 鞏 固 家 庭 凝 聚

力 ，認 為 家 庭 為 個 人 提 供 必 需 的 培 育 和 支 援 ， 是 香 港 社 會 的 基 本

單 元 ； 另 一 方 面 ， 卻 在 制 度 及 程 序 上 加 以 為 難 ， 挑 戰 家 庭 互 助 互

愛 的 價 值 。以 前 文 所 提 及 的 綜 援 制 度 為 例 ， 六 十 歲 或 以 上 與 子 女

同 住 的 長 者 若 申 請 綜 援 ， 同 住 子 女 須 簽 署 有 否 供 養 父 母 的 證 明 。

結 果 ， 有 可 能 出 現 有 長 者 希 望 申 領 綜 援 ， 但 子 女 不 願 意 簽 紙 ； 又

或 者 子 女 願 意 簽 紙 ， 但 令 長 者 有 被 子 女 遺 棄 的 感 覺 。 最 後 ， 兩 代

之 間 出 現 矛 盾 ， 令 家 庭 關 係 破 裂 。 實 際 上 ， 兩 代 之 間 的 矛 盾 出 自

政 策 本 身 。 制 度 是 否 有 效 ， 不 只 取 決 於 政 策 能 否 有 效 地 執 行 ， 反

而 在 於 有 關 制 度 能 否 針 對 性 協 助 解 決 社 會 問 題 。本 會 建 議 當 局 宏

觀 審 視 現 有 政 策 ， 處 理 政 策 和 制 度 上 的 矛 盾 ， 以 服 務 使 用 者 的 角

度 出 發 ， 制 定 更 合 乎 大 眾 需 要 的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。  

 

 

 

 

香 港 工 會 聯 合 會  

社 會 事 務 委 員 會  

2010年 6月 5日  

 


